
附件：履勘項目及細項

(一)土木建築

1.站場

2.軌道

3.橋樑及隧道

(二)機電設施

1.號誌系統

2.行控系統

3.電力系統

4.通訊系統

5.監控系統

6.車輛系統

7.水電（含消防）系統及環控系統

(三)車站營運設施

1.候車大廳

2.票務設施

3.月台設施

(四)車輛檢修設施

1.貯車區

2.維修段、基地、廠

(五)組織與管理

1.機構組織

2.人力配置

3.規章制度

4.人員訓練

(六)其他

1.系統穩定性報告(含試運轉報告)

2.緊急應變計畫、訓練及演練

3.營運計畫

4.履勘前須改善事項改善完成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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